
理清发展路 迈实富民步
□ 甘垛镇荷花村党总支书记 袁桂兵

甘垛镇荷花村共有耕地
面积 7551亩，鱼虾塘面积
3201亩，河面 450亩。多年
来，村民们一直以种植小
麦、水稻、棉花、油菜，以及
养殖“四大家鱼”和罗氏沼
虾为主要收入来源。为贯彻
落实市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
神，强化富民导向，创新富
民举措，通过前期外出考察
和集中学习培训，进一步解
放了我们的思想。新一轮发
展，我村将紧紧围绕富民增
收来开展工作。

一是整合资源，增加产
能。在养殖业方面，引导村域
内水产养殖户积极加入水产
养殖专业合作社，借助董氏
特水农业园的优质苗种和成
熟的养殖技术，鼓励他们参
与鳜鱼、黄颡鱼等特水养殖，
进一步增加水产养殖效益。
在种植业方面，为让泥土里
也能种出“金疙瘩”，我们将
以荷花荡有机稻米合作社为
依托，加大土地流转力度，逐
步推广有机稻种植、稻田养
殖，每亩可使农户每年增收
300元，计划每年新增有机
稻种植面积 300亩，预计
2018年将达到 500亩，到
2020年全村 80%以上实现
集中规模种养。

二是挂靠企业，加深合
作。按照“龙头企业+合作社
+农户”相结合模式，以成立
豆业种植专业合作社形式与
润禾贸易公司寻求合作。借
助润禾贸易公司年收购大豆
万吨以上，拥有直接加工出
口权的优势，发展订单农业，
实现规模种植。扩大探索青
仁乌豆种植，2017年拟扩大
青仁乌豆种植面积 1000亩，

2018年增加 300亩，2019
年再增加 300亩，至 2020年
全村实现青仁乌豆种植面积
2000亩，预计可促进农民年
均增收500元/亩左右。

三是引导示范，壮大产
业。通过政策宣传，吸引在外
成功人士回乡创业，支持其
做大做强，促进带头致富，形
成示范效益，引导周边村民
跟帮种养，实现共同增收致
富。村级党员干部带头实施
种养殖，既有利于提高自身
经济实力，又起到示范作用，
同时也有义务帮助农民致富
增收出点子、想办法，帮助协
调解决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壮大诚信的经纪人队伍，衔
接好产业与市场的关系，畅
通销售渠道。鼓励成立行业
协会，为养殖户在生产、技
术、销售的各个环节进行服
务，形成良性统一指导与购
销的关系。

四是科学规划，提升服
务。我村将以《高邮市农业结
构调整三年行动计划》为纲
要，发展富民项目。同时，加
大环境保护宣传力度，控制
面源污染，逐步控减罗氏沼
虾养殖密度和面积。科学实
施“一村一策”方案，通过参
加市镇两级的农业知识学
习、技能培训等途径，提高我
村党员干部为养殖户服务的
能力，切实解决富民方案在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
极争取相关帮扶政策，做好
农田、水利改造，完善水、电
等配套设施建设，提高我村
农民的生活水平。

珍爱生命 文明出行
———致全市师生和家长的一封信

亲爱的老师、同学，尊敬的家长朋友：
高邮是我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美好家园，建设和营造安

全有序、文明和谐的交通环境，既是我们义不容辞的共同责
任，也是提升城市文明形象的必然追求。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
安全、家庭幸福，我们倡议：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自觉遵守
交通规则，并努力做到：

1.不闯红灯。步行、骑车、驾车，都要按照交通信号灯指示
信号通行，红灯停，绿灯行，“宁等三分，不抢一秒”。等红灯时
要停在停止线后，不越线、不压线。

2.各行其道。分清人行道、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非机
动车不得驶入机动车道，不逆向行驶。骑车扶紧车把，不并行
骑车，不追逐抢道；步行要走人行道，切勿翻越隔离护栏，横过
道路要走斑马线，注意来往车辆，做到“一停、二看、三通过”。

3.规范停车。所有车辆，都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乱停乱
靠；接送孩子上、放学车辆要服从指挥，有序停靠，不影响交通
秩序。

4.文明驾车。酒后不驾车，驾车不接打电话，不占道行驶，
不超速，不超员，不疲劳驾驶，注意礼让斑马线，驾、乘摩托车，
要戴好安全头盔。不满 12周岁不能骑自行车上路，不满 16
周岁不能骑电动车上路，学生骑车不得搭载他人。

珍爱生命，文明交通，共建幸福家园是我们每个公民的坚
守和追求。父母是榜样，老师是楷模，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言
传身教，为人师表，以实际行动，告别交通陋习，做文明交通的
践行者、宣传者和倡导者，共同创造安全、文明、和谐的城市交
通环境！

高邮市教育局
2017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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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部“双带”鼓了百姓钱袋———

川东大闸蟹唱响农民增收致富曲
! 葛翔梅 丁勇 杨晓莉

眼下正是蟹农丰收季节。日
前，记者在临泽镇川东村采访时
看到，该村的蟹农们正在忙着捕
捞大闸蟹，并由川东村大闸蟹土
地股份专业合作社通过线上线下
的模式，销往全国各地的水产市
场。据了解，目前川东村螃蟹养殖
规模有 4000多亩，产值 2000多
万元。在该村村干部的带领下，
100多户村民通过养殖大闸蟹走
上致富道路。

临泽镇川东村位于该镇东南
角，与兴化市李中镇相邻，是区划
调整“五合一”行政村。近年来，临
泽镇制定了聚焦“生态 +特色”、
培育“一村一品”的水产养殖业发
展方针，引导各村利用自然资源优
势，打造一批富民产业，并要求村
干部成为带领群众致富的带头人。
川东村由于位置偏僻，地势低洼，
曾是全镇有名的“锅底洼”，农民种
田效益低下，一度出现农户抛荒现
象，严重制约了村级经济发展。
2008年，川东村党支部、村委会通
过广泛调研，结合本村实际，决定
发展水产养殖，特别是在大闸蟹养
殖上做文章，以拓宽本村农民增
收、农业增效路子。

该村党支部一班人解放思想
谋发展，拓宽思路促发展，积极带
领广大党员群众，调整调优养殖结
构，养殖品种从原来的多而杂、体
量小，逐步向专业养殖大闸蟹转
变，并逐步扩大养殖面积。在扩大
大闸蟹养殖规模过程中，该村党员
干部勇担风险、先尝先试，走出了
一条“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规模
化养殖之路。川东村大闸蟹土地股
份专业合作社成立当年，村“两委”
班子成员带头示范养蟹 600多亩，
亩纯收入 5000多元。看到养蟹效
益明显，村民们纷纷效仿。第二年，
全村养蟹面积发展到 3000亩，其
中新开发蟹塘 1000多亩。村党总

支部书记王桂祥同时兼任村大闸
蟹合作社党支部书记，带头示范养
殖大闸蟹 60多亩；村主任王维銮
养殖 20多亩；村会计卞庆星养殖
40多亩……7名村“两委”成员、
16名村组组长个个有养蟹致富项
目，人人有示范引领帮扶对象。在
村干部的引领下，全村养蟹的群众
越来越多，780户村民中养蟹户超
过 100户，养殖规模超 3000亩。

为了让蟹农们的“钱袋子”鼓
起来，村“两委”班子充分发挥大
闸蟹土地股份专业合作社的作用，
实行统一供苗、统一技术培训、统
一养殖、统一管理、统一销售“五
统一”一体化养殖销售模式。 同
时，通过“走出去”“请进来”，与邻
近的兴化市菊香大闸蟹有限公司
密切合作，组织养殖户到该公司参
观学习，邀请对方技术专家到塘头
传经送宝，为养殖大规格螃蟹提供
技术保证，养殖效益实现了翻番。
如今，蟹农们在养殖大闸蟹的同
时，还摸索出一些新的养殖方法：
螃蟹与小龙虾混养、螃蟹与河虾混
养，螃蟹与鱼混养等，以进一步提
高养殖效益，增加收入。

川东村大闸蟹土地股份专业

合作社不仅引导蟹农养好蟹，而
且千方百计帮助他们卖好蟹。刚
开始，蟹农们养殖的大闸蟹只在
塘口销售，市场价格不透明，养殖
效益不明显。近年来，合作社组织
人员跑码头、上网络，拓宽销路，
直接与市场接轨，减少中间环节，
确保养殖户养殖的大闸蟹卖上好
价钱。此外，合作社还经常组织蟹
农将大闸蟹运往外地销售，价格
比塘口售价高出 20元每公斤左
右，最高的相差 50元每公斤。养
殖户们纷纷夸赞村干部和合作社

“养蟹经”念得好，致富道路越走
越宽广，生活越过越幸福。如今的
川东村社会总产值已超 1亿元，
人均收入达 21000元，从事大闸
蟹养殖发家致富的村民占了全体
村民近 2成，该村成了远近闻名
的大闸蟹养殖特色示范村。目前，
川东村大闸蟹土地股份专业合作
社正与京东商城有关电商进行洽
谈，为大闸蟹在京东商城上线销
售做前期准备。下一步，川东村将
以点带面，务求创新，在养殖效益
上力求突破，力争再扩展 2000亩
养殖面积，带领更多村民发家致
富、壮大村集体经济。

高邮党建·支部书记微讲坛

聚焦富民在行动

女友和他人结婚，却带走了“我”的婚房
法庭一审判决：女方返还男方购房首付款

! 通讯员 邮法宣 记者 王小敏

近日，我市法院开庭审理了这样
一起案件：一对“80后”年轻男女经
人介绍相识、相恋并到了谈婚论嫁的
地步，男方父亲打了十多万元用于女
方购置婚房。然而最终女方却带着原
本属于男方的婚房跟别的男人结婚
了。法院一审判决，女方返还男方支
付的购房首付款。

2016年初，高邮的小剑（化名）
和小红（化名）经人介绍相识，两人感
情迅速升温，很快进入到了谈婚论嫁
的地步。想要结婚必然涉及到买房，
于是，小剑的父亲分三次刷卡或转账
十多万元给小红用于购买婚房。然而
令小剑没有想到的是，几个月后，小
红结婚了，而新郎却不是自己。看着
原本要和自己结婚的新娘，带着原本
属于自己的婚房跟别的男人结婚，小
剑一纸诉状将小红告上了法庭，要求
对方返还十多万元购房首付款和黄
金首饰。

庭审中，小红一脸委屈，声称自
己是因为“被第三者”才引发了一系
列后果。原来，在与小红交往期间，小

剑是有老婆的。小红声称，自己并不
知道小剑有老婆，并且自己还怀孕
了，以为小剑买的房子是对自己的补
偿。至于黄金首饰，她表示自己根本
没有收到过。

面对这说不清、道不明的“一地
鸡毛”，法官从头查起，逐渐理清了事
情的来龙去脉。2015年4月8日，小
剑跟案外人登记结婚；2016年初，小
剑经人介绍与小红相识；2016年 3
月，小剑起诉跟案外人离婚；2016年
4月，小剑的离婚诉求被驳回；2016
年7月，小剑的父亲分三次刷卡或转
账 105000元用于小红购房；2016
年7月30日，小红与置业公司签订
房屋买卖合同；2016年 9月 2日，置
业公司开具购房发票给小红；2016
年9月5日，小红报警称小剑家抢走
购房手续；2016年 11月 25日，小红
与案外人登记结婚；2017年 2月 4
日，小剑与案外人调解离婚；2017年
4月 11日，小剑诉至本院。在庭审
中，法官也进一步了解到，小红对小
剑的婚姻是客观知情的。新房是以小
红的名义买的，其实就是为了规避小
剑与妻子间的权属问题。

法院审理认为，小红所谓补偿的
说法无证据证实，并且这笔不小的财
产，属于小剑与案外人的夫妻共同财
产，支付的基础是有违公序的婚外
情，即使能够认定赠予，也属无效范
畴。所以，小红没有依据占用此款，应
予返还。关于黄金首饰，法官认为，金
店的证明不符合证据要求，不具证明
效力，而证人的证言不足以证明原告
主张。因此，小剑要求返还黄金首饰
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根据认定的事
实，依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作出一
审判决：小红返还小剑十多万元购房
首付款，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